
关于举办衢州学院第四届辅导员职业能力竞赛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4〕16号）和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24号）精神，提高我校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和专业水平，促进辅导员之间相互学习，同时作为辅导员评优依据之一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衢州学院第四届辅导员职业能力竞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赛人员

全体辅导员（校外挂职锻炼对象除外）。

二、竞赛流程

衢州学院第四届辅导员职业能力竞赛分“自我介绍与工作展示”、 “迎评主题演讲”、“我问你答”和“案例分析”四个环节，最后根据得分高低，最后选出8名获奖者。

	时间
	比赛项目
	比赛地点
	候场地点

	8：30-11：30
	“自我介绍与工作展示”、

“迎评主题演讲”
	6号实验楼101会议室
	待定

	13：40-16：40
	“我问你答”、

“案例分析”
	6号实验楼101会议室
	待定

	16：40
	公布大赛结果并颁奖
	6号实验楼101会议室
	


三、竞赛时间及地点

竞赛时间：2016年4月26日(暂定)。

竞赛地点：6号实验楼101会议室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请各学院高度重视本次竞赛，认真组织全体辅导员参加比赛。

2.请各辅导员以学院为单位将参赛者个人展示PPT、个人工作内容概要等电子材料于4月18日前发送到张莉莉OA邮箱。

咨询电话：8015019。

附件：衢州学院第四届辅导员职业能力竞赛工作方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工部

2016年4月8日 


